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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深化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指引
（试行）

根据《深圳市深化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制定本

指引。本指引以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企业、乡村为

例，分别从定义、试点申报要求、建设路径建议与碳排放核算方

法等方面指引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工作。

一、定义

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是基于现有低碳工作基础，在一定区

域范围内，通过集成应用能源、产业、建筑、交通、废弃物处理、

碳汇等多领域低碳技术，开展管理机制创新实践，实现该区域内

碳排放总量持续降低并逐步趋近于零或持续为零的综合性试点

项目。

其中，近零碳排放区（园区 A 档、企业 A 档、乡村）试点项

目在极致减排的基础上，辅以绿色电力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市

场化机制，最终实现区域内碳排放总量不大于零；近零碳排放区

（区域、园区 B 档、社区、校园、建筑、企业 B 档）试点项目以

实现区域内碳排放总量持续降低并逐步趋近于零为核心要求。

从实践定位来看，近零碳排放区（园区 A 档、企业 A 档、乡

村）试点项目是在基础实施范式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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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挖掘减排空间的前提下，通过引入绿色电力交易、碳排放

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打造碳排放总量不大于零的高阶样板，为

区域零碳转型提供更具引领性的实践模式；而近零碳排放区（区

域、园区 B 档、社区、校园、建筑、企业 B 档）试点项目核心聚

焦于通过技术集成与管理创新，推动试点区域实现碳排放总量持

续降低并趋近于零，是近零碳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的基础实施范

式。

二、试点申报要求

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分为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

企业、乡村等七大类型。

（一）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城区、新区或重点片

区的行政主管部门或运营管理单位。区域规模较大的，可将其部

分区域作为申报试点范围。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4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1 近零碳排放区域试点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碳排放
既有区域碳排放总量下降

率
%

较基准年下降

30%以上
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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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
吨CO2e/（人

•年）
≤3.5 核心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5 核心指标

零碳能源应用场景个数 个 ≥1 一般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30 一般指标

建筑

二星级及以上（含深标银

级或前海标准金级及以

上）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 ≥50 一般指标

新建、改建、扩建二星级

及以上绿色建筑比例
% ≥90 一般指标

交通

新建停车场的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配置率
% ≥40 一般指标

新能源路灯占比 % ≥20 一般指标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35 一般指标

废弃物 人均用水量 L/（人•日） ≤160 一般指标

碳抵消
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

量占碳排放量的比例
%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并持续有

效
核心指标

碳排放监控系统 -
建立并持续有

效
一般指标

备注：

[1]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区域各项指标，鼓励适当增

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核心指标：在试点验收评估中分值占比较高，是决定验收结果的

关键；

[3]一般指标：试点创建中鼓励达成的引导性指标，验收时采用打分

制，其分值计入总分；

[4]“可再生能源”为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

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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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力外的可再

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消费；

[5]“零碳能源应用场景”是衡量试点项目中零碳能源技术实际落地

应用的多样化程度的量化指标。该指标通过统计试点项目实际运行的不同

类型零碳能源技术解决方案的具体数量来体现，包括但不限于：余热余冷

余压综合利用、新型储能、燃料电池、负荷需求响应（虚拟电厂）、微电

网等;

[6]“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其售电公司购买绿色电力，

并获得《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用以满足自身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在碳排

放核算时仅能抵消电力产生的排放；

[7]“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指通过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

买核证减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可抵消试点项目产生的全范围排放；

[8]“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

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要碳排放管

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标指标，制定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资产

管理 碳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GB/T 46412-2025)、《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设与评价指南》（T/CECA-G 0256-2023）建立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

[9]“碳排放监控系统”具备用电、用气、用水自动远传计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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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功能、数据可视化、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功能，且每年开展 1次年

度碳排放深度分析；利用大数据、AI 等算法技术促进节能降碳。

（二）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园区产权所有者或

运营管理单位，其中运营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需提供园区产权

所有者授权证明材料。建设范围可以是园区整体，也可以是有明

确四至边界的“园中园”。

2．基础条件

近零碳排放园区 A 档试点在能耗和碳排放统计、核算、计量、

监测等各方面具备一定基础，如拥有正在运行的碳排放或能耗监

测系统，开展过碳核查与能源审计等工作。

3．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项目的创建年限为 4 年。

4．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6

表 2 近零碳排放园区试点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园区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指标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碳排

放

既有园区碳

排放总量
吨 CO2e 0 0 0

较基准年下

降 40%以上

较基准年下降

40%以上

较基准年下降

40%以上

核心

指标

单位工业增

加值碳排放

量下降率

%

不含绿色电力

与碳抵消时：

①单位工业增

加值碳排放量

达到行业先进

值（见表 3）时，

较基准年下降

5%以上；②未

达到行业先进

值时，较基准

年下降 15%以

上

/ /

含绿色电力

与碳抵消时，

较基准年下

降 40%以上；

不含绿色电

力与碳抵消

时，较基准年

下降 5%以上

/ /
核心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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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园区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指标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单位产值碳

排放量下降

率

% /

不含绿色电

力与碳抵消

时，较基准年

下降 15%以

上

不含绿色电

力与碳抵消

时，较基准

年下降 15%

以上

/

含绿色电力与

碳抵消时，较

基准年下降

40%以上；

不含绿色电力

与碳抵消时，

较基准年下降

5%以上

含绿色电力与

碳抵消时，较

基准年下降

40%以上；

不含绿色电力

与碳抵消时，

较基准年下降

5%以上

核心

指标

单位能耗碳

排放

吨CO2e/吨

标准煤
≤0.2 ≤0.2 ≤0.2 / / /

核心

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

消费比重
% ≥15 ≥15 ≥10 ≥12 ≥12 ≥8

核心

指标

零碳能源应

用场景个数
个 ≥2 ≥2 ≥2 ≥1 ≥1 ≥1

一般

指标

购买绿色电

力比例
% / / / ≤30 ≤30 ≤30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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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园区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指标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建筑
单位建筑面

积综合能耗

kWh/（m
2
·a）

kWh/（a·H）

m
3
/（a·H）

办公楼低于

《公共建筑能

耗能效标准》

SJG 34-2025

引导值；宿舍

低于《民用建

筑能耗标准》

GB/T

51161-2016 约

束值

①办公楼低

于《公共建筑

能耗能效标

准》SJG

34-2025 引

导值；宿舍低

于《民用建筑

能耗标准》

GB/T

51161-2016

约束值；

②常温库仓

储单位建筑

面积电力消

耗≤20；

③低温库仓

储单位建筑

面积电力消

耗≤220

各功能类型

建筑低于

《公共建筑

能耗能效标

准》SJG

34-2025 引

导值

办公楼低于

《公共建筑

能耗能效标

准》SJG

34-2025 约

束值；宿舍低

于《民用建筑

能耗标准》

GB/T

51161-2016

约束值

①办公楼低于

《公共建筑能

耗能效标准》

SJG 34-2025

约束值；宿舍

低于《民用建

筑能耗标准》

GB/T

51161-2016约

束值

②常温库仓储

单位建筑面积

电力消耗≤

30；

③低温库仓储

单位建筑面积

电力消耗≤

330

各功能类型建

筑低于《公共

建筑能耗能效

标准》SJG

34-2025 约束

值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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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园区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指标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新建、改建、

扩建二星级

及以上绿色

建筑面积比

例

% ≥60 ≥60

达到 100，其

中政府投

资、国有资

金投资的新

建公共建筑

需达到超低

能耗建筑标

准

≥60 ≥60

达到 100，其

中政府投资、

国有资金投资

的新建公共建

筑需达到超低

能耗建筑标准

一般

指标

园区内实施

改造的建筑

一星级及以

上绿色建筑

面积比例

% ≥5 ≥5 ≥5 ≥5 ≥5 ≥5
一般

指标

交通

新能源路灯

占比
% ≥70 ≥70 ≥70 ≥60 ≥60 ≥60

一般

指标

园区内企业

拥有的新能

源车辆（含商

务车、物流车

辆、作业车辆

等）比例

% ≥85 ≥90 ≥85 ≥60 ≥65 ≥60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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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园区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指标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30 ≥30 ≥30 ≥30 ≥30 ≥30
一般

指标

废弃

物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

% ≥92 / / ≥92 / /
一般

指标

单位工业增

加值固废产

生量

吨/万元 ≤0.01 / / / / /
一般

指标

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
% ≥92 / / ≥92 / /

一般

指标

水资源产出

率

元/立方

米
≥3000 / / / / /

一般

指标

碳抵

消

购买深圳碳

普惠核证减

排量占碳排

放量的比例

% / / / ≤5 ≤5 ≤5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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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园区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指标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产业

已获得绿色

低碳相关荣

誉称号的企

业数量占园

区企业总数

的比例

% ≥25 ≥25 ≥25 ≥10 ≥10 ≥10
一般

指标

开展产品碳

足迹核算认

证企业占园

区企业总数

的比例

% ≥15 / / ≥10 / /
一般

指标

园区企业产

出产品单位

能耗

-

园区内超过

30%的企业产

出产品达到或

优于二级能耗

限额标准

/ / / / /
一般

指标

绿色低碳产

业及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

占园区总产

值比例

% ≥15 ≥15 ≥30 / / /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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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园区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指标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生产制造类 仓储物流类 研发办公类

管理

碳排放管理

体系
-

建立并持续有

效

建立并持续

有效

建立并持续

有效

建立并持续

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

效

建立并持续有

效

核心

指标

碳排放监控

系统
-

建立并持续有

效

建立并持续

有效

建立并持续

有效

建立并持续

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

效

建立并持续有

效

一般

指标

碳披露 -

每年通过公开

渠道完成有效

碳披露，且验

收时可公开搜

索查证。

每年通过公

开渠道完成

有效碳披露，

且验收时可

公开搜索查

证。

每年通过公

开渠道完成

有效碳披

露，且验收

时可公开搜

索查证。

每年通过公

开渠道完成

有效碳披露，

且验收时可

公开搜索查

证。

每年通过公开

渠道完成有效

碳披露，且验

收时可公开搜

索查证。

每年通过公开

渠道完成有效

碳披露，且验

收时可公开搜

索查证。

核心

指标

员工碳排放

管理
- / /

空调温度不

低于 26℃；

无纸化办

公；人走灯

关、电脑关、

水龙头关

/ /

空调温度不低

于 26℃；无纸

化办公；人走

灯关、电脑关、

水龙头关

一般

指标

低碳主题宣

传活动
次/年

组织相关低碳

培训、承办相

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4

次

组织相关低

碳培训、承办

相关低碳活

动，每年次数

≥4次

组织相关低

碳培训、承

办相关低碳

活动，每年

次数≥4次

组织相关低

碳培训、承办

相关低碳活

动，每年次数

≥2次

组织相关低碳

培训、承办相

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2

次

组织相关低碳

培训、承办相

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2

次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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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园区各项指标，鼓励适当增

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核心指标：对近零碳排放园区 A 档试点，核心指标是必须达成的

约束性条件，为首要验收前提，原则上未满足核心指标要求的园区不得申

请验收。其中，A 档试点“园区碳排放总量”为零的要求，是指在满足其

他核心指标要求的基础上，允许通过购买绿色电力、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

量等产品以抵消碳排放，最终实现总量目标，对各类抵消产品的购买比例

不作限制；对近零碳排放园区 B档试点，在验收评估中分值占比较高，是

决定验收结果的关键；

[3]一般指标：对于近零碳排放园区 A 档试点，一般指标主要发挥路

径引导作用，作为验收的参考，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开展相关工作的园

区，可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原因，相应指标将不纳入验收要求；对近零碳排

放园区 B 档试点，是创建中鼓励达成的引导性指标，验收时采用打分制，

其分值计入总分；

[4]“可再生能源”为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

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

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力外的可再

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消费；

[5]“零碳能源应用场景”是衡量试点项目中零碳能源技术实际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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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多样化程度的量化指标。该指标通过统计试点范围实际运行的不同

类型零碳能源技术解决方案的具体数量来体现，包括但不限于：余热余冷

余压综合利用、新型储能、燃料电池、负荷需求响应（虚拟电厂）、微电

网等;

[6]“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项中，《公共建筑能耗能效标准》SJG

34-2025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能耗引导值≤55kWh/（m
2
·a），约束值≤75kWh/

（m
2
·a）；非党政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楼）能耗引导值≤65kWh/（m

2
·a），

约束值≤90kWh/（m
2
·a）；《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居住

建筑综合电耗约束值≤2800kWh/（a·H），居住建筑燃气消耗约束值≤

160m
3
/（a·H）；

[7]“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其售电公司购买绿色电力，

并获得《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用以满足自身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在碳排

放核算时仅能抵消电力产生的排放；

[8]“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指通过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

买核证减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可抵消试点项目产生的全范围排放；

[9]“绿色低碳相关荣誉称号”主要指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工厂、绿

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绿色低碳产业企业等称

号；

[10]“产出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要求中二级能耗限额标准参考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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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管理委员会（https://www.sac.gov.cn/）发布的能耗限额强制性国

家标准；

[11]“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

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要碳排放管

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标指标，制定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资产

管理 碳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GB/T 46412-2025)、《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设与评价指南》（T/CECA-G 0256-2023）建立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

[12]“碳排放监控系统”具备用电、用气、用水自动远传计量功能、

能源管理功能、数据可视化、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功能，且每年开展 1次年

度碳排放深度分析；利用大数据、AI 等算法技术促进节能降碳。

表 3 深圳市部分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先进值

序号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先进值

(吨 CO2e/万元)

1 计算机制造 391 0.093

2 通信设备制造 392 0.027

3 电子器件制造 397 0.135

4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398 0.152

5 通用零部件制造 348 0.316

6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385 0.151

7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2 0.232

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 0.546

9 金属制品业 33 0.202

10
印刷 231

0.250
造纸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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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国民经济

行业代码

先进值

(吨 CO2e/万元)

1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3

0.232食品制造业 14

饮料制造 152

12 医药制造业 27 0.133

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 0.351

1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

造业
24 0.315

15

纺织服装、服饰业 18

0.209皮革制品制造 192

制鞋业 195

（三）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街道办事处、开发商

或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其中物业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需提

供业主委员会授权证明材料。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4 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项目

阶段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类型

规划

设计

和建

设

能源 社区太阳能覆盖率 %
新建社区≥40

既有社区≥20
核心指标

建筑
既有居住建筑绿色节能

改造
- 开展 一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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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类型

城市社区二星级及以上

（含深标银级或前海标

准金级及以上）绿色建

筑面积比例

% ≥60 一般指标

交通

社区内居民拥有的新能

源汽车占比
% ≥30 一般指标

新建停车场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配置率
% ≥40 一般指标

社区新能源路灯占比 % ≥60 一般指标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40 一般指标

运营

和管

理

碳排

放

既有社区碳排放总量下

降率
%

较基准年下降 40%

以上
核心指标

社区碳排放强度 -

社区居民生活人均

碳排放量不高于

1000kgCO2e/

（p·a）

社区商业裙楼单位

面积碳排放量不高

于 45kgCO2e/（m
2
·a）

核心指标

能源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30 一般指标

废弃

物
居民回收积分参与率 % ≥30 一般指标

水资

源
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

L/

（人·日）
≤120 一般指标

碳抵

消

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

排量占碳排放量的比例
%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并持续有效 核心指标

近零碳宣传教育活动 -
每年近零碳宣传教

育活动数量≥4次
核心指标

近零碳中长期发展规划 -
制定并持续按规划

推进
一般指标

碳排放监控系统 - 建立并持续有效 一般指标

备注：

[1]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社区各项指标，鼓励适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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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核心指标：在试点验收评估中分值占比较高，是决定验收结果的

关键；

[3]一般指标：试点创建中鼓励达成的引导性指标，验收时采用打分

制，其分值计入总分；

[4]人口数据采用计算年度的社区常住人口；

[5]“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其售电公司购买绿色电力，

并获得《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用以满足自身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在碳排

放核算时仅能抵消电力产生的排放；对于社区，在不便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企业或者公益组织购买绿色电力证书捐赠；

[6]“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指通过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

买核证减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可抵消试点项目产生的全范围排放；

[7]“居民回收积分参与”主要指社区设置智能回收箱或建立回收积

分系统，居民在社区中使用智能回收箱进行积分或参与社区回收积分的低

碳行为；

[8]“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

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要碳排放管

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标指标，制定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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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碳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GB/T 46412-2025)、《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设与评价指南》（T/CECA-G 0256-2023）建立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

[9]“碳排放监控系统”具备用电、用气、用水自动远传计量功能、

能源管理功能、数据可视化、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功能，且每年开展 1次年

度碳排放深度分析；利用大数据、AI 等算法技术促进节能降碳。

（四）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幼儿园、中小学校、

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等。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校园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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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近零碳排放校园（幼儿园、中小学校）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项目

阶段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

类型

规划

设计

低碳

专篇

在立项阶段、施工图设

计阶段编制近零碳校

园低碳专篇

-

①在规划设计立项阶段明

确园区运行管理阶段碳排

放目标；

②施工图设计文件明确建

筑节能降碳技术系统运行

管理的技术要求，在建筑

节能计算、建筑能耗模拟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碳排

放专篇，制定低碳措施并

核算增量成本，明确减碳

预算。

核心

指标

施工

交付

用能
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

积的用电量
kWh/m

2
≤12

核心

指标

用水
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

积的用水量
m
3
/m

2
≤0.65

核心

指标

建筑

材料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 ≥40
一般

指标

钢材、商品混凝土、木

材及其他主要建筑材

料损耗率较定额损耗

率下降比例

% ≥40
一般

指标

建筑

垃圾

每万平方米建筑垃圾

重量

吨/万平

方米
≤300

一般

指标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 % ≥30
一般

指标

能源

资源

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

区域节能照明灯具数

量占比

% 100
一般

指标

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

区域节水器具配置率
% 100

一般

指标

运行

管理

碳排

放
校园人均碳排放量

吨 CO2e/

（人·年）

幼儿园≤0.15

小学≤0.20

九年制学校≤0.20

初级中学≤0.20

高级中学（包括寄宿制）

≤0.30

核心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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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

类型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10
核心

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10
一般

指标

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

耗

kWh/

（m
2
·a）

幼儿园≤20

小学≤25

九年制学校≤25

初级中学≤25

高级中学（包括寄宿制）

≤45

一般

指标

交通

校园内实际运管车辆

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占

比

% 100
一般

指标

停车场的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配置率
% ≥50

一般

指标

校园内新能源路灯占

比
% ≥60

一般

指标

绿地

建成年限大于 20 年且

用地面积小于1万平方

米的老旧学校改造后

绿化覆盖率

% ≥15
一般

指标

其他学校绿化覆盖率 % ≥30
一般

指标

废弃

物

人均生活垃圾末端清

运处理量

kg/

（人·日）
≤0.8

一般

指标

生活垃圾分类规范管

理
%

规范设置分类投放点，配

置分类收集容器，建立管

理台账

一般

指标

人均用水量
L/

（人·日）

幼儿园≤20

小学≤25

九年制学校≤25

初级中学≤25

高级中学（包括寄宿制）

≤70

一般

指标

碳抵

消

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

减排量占碳排放量的

比例

% ≤5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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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指标

类型

碳管

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并持续有效
核心

指标

低碳教育 -

依托现有学科体系渗透低

碳教育，开设低碳校园教

育课程

核心

指标

碳披露 -

编制校园可持续发展报

告，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

能源、碳排放情况

一般

指标

近零碳中长期规划 -
制定近零碳校园教育与推

广中长期规划

一般

指标

碳排放监控系统 - 建立并持续有效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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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近零碳排放校园（职高、高等院校）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项目

阶段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规划

设计

低碳

专篇

在立项阶段、施工图

设计阶段编制近零

碳校园低碳专篇

-

①在规划设计立项阶

段明确园区运行管理

阶段碳排放目标；

②施工图设计文件明

确建筑节能降碳技术

系统运行管理的技术

要求，在建筑节能计

算、建筑能耗模拟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碳

排放专篇，制定低碳

措施并核算增量成

本，明确减碳预算。

核心指标

施工

交付

用能
单位工程单位建筑

面积的用电量
kWh/m

2
≤12 核心指标

用水
单位工程单位建筑

面积的用水量
m
3
/m

2
≤0.65 核心指标

建筑

材料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 ≥40 一般指标

钢材、商品混凝土、

木材及其他主要建

筑材料损耗率较定

额损耗率下降比例

% ≥40 一般指标

建筑

垃圾

每万平方米建筑垃

圾重量

吨/万平方

米
≤300 一般指标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

率
% ≥30 一般指标

能源

资源

施工现场办公和生

活区域节能照明灯

具数量占比

% 100 一般指标

施工现场办公和生

活区域节水器具配

置率

% 100 一般指标

运行

管理

碳排

放

既有校园碳排放总

量下降率
%

较基准年下降 40%以

上
核心指标

校园人均碳排放量
吨 CO2e/

（人·年）
≤1.5 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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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

重
% ≥10 核心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 ≤30 一般指标

建筑
单位建筑面积综合

能耗
kWh/（m

2
·a）

高等学校≤45

职业学校≤30
一般指标

交通

校园内绿色交通出

行比例
% 100 一般指标

校园内实际运管车

辆的新能源汽车数

量占比

% 100 一般指标

停车场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配置率
% ≥40 一般指标

校园内新能源路灯

占比
% ≥60 一般指标

绿地 绿化覆盖率 % ≥35 一般指标

废弃

物

人均生活垃圾末端

清运处理量

kg/

（人·日）
≤0.8 一般指标

生活垃圾分类规范

管理
%

规范设置分类投放

点，配置分类收集容

器，建立管理台账

一般指标

人均用水量 L/（人·日）
高等学校≤140

职业学校≤85
一般指标

碳抵

消

购买深圳碳普惠核

证减排量占碳排放

量的比例

% ≤5 一般指标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并持续有效 核心指标

低碳教育 -

开设低碳校园教育课

程，依托科研优势开

展技术研发、应用及

推广

核心指标

碳披露 -

编制校园可持续发展

报告，每年定期向社

会公布能源、碳排放

情况

一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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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阶段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近零碳中长期规划 -
制定近零碳校园教育

与推广中长期规划
一般指标

碳排放监控系统 - 建立并持续有效 一般指标

备注：

[1]对新建、扩建、改建的近零碳校园试点，指标体系包括项目全阶

段；对改造的近零碳校园试点，指标体系包括施工交付阶段和运行管理阶

段，原则上需最少满足施工交付阶段其中一项指标。申报单位依据试点建

设性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校园各项指标，鼓励适当增加特色创

新性指标；

[2]核心指标：在试点验收评估中分值占比较高，是决定验收结果的

关键；

[3]一般指标：试点创建中鼓励达成的引导性指标，验收时采用打分

制，其分值计入总分；

[4]人口数据采用计算年度的师生总人数；

[5]“可再生能源”为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

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

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力外的可再

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消费；

[6]“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其售电公司购买绿色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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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用以满足自身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在碳排

放核算时仅能抵消电力产生的排放；对于校园，在不便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企业或者公益组织购买绿色电力证书捐赠；

[7]“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指通过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

买核证减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可抵消试点项目产生的全范围排放；

[8]“校园内实际运管车辆”指校车、公务用车、接驳班车等归属校

园运营管理（含租赁）的车辆；

[9]“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

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要碳排放管

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标指标，制定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资产

管理 碳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GB/T 46412-2025)、《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设与评价指南》（T/CECA-G 0256-2023）建立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

[10]“碳排放监控系统”具备用电、用气、用水自动远传计量功能、

能源管理功能、数据可视化、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功能，且每年开展 1次年

度碳排放深度分析；利用大数据、AI 等算法技术促进节能降碳。

（五）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

1．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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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建筑项目开发商、业

主或运营管理单位，其中运营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需提供业主

授权证明材料。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7 近零碳排放建筑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参考值

指标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运行阶段单位建

筑面积碳排放量

≤近零碳排放建筑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见表 8）
核心指标

建筑综合节能率 / ≥60% 一般指标

建筑本体节能率 / ≥20% 一般指标

可再生能源消费

比重
≥8% ≥8%

核心指标

购买深圳碳普惠

核证减排量占碳

排放量的比例

≤5% ≤5% 一般指标

购买绿色电力比

例
≤30%

办公建筑、医院建筑、大

型场馆建筑≤30%

酒店建筑≤45%

商场建筑≤55%

一般指标

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核心指标

碳排放监控系统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一般指标

备注：

[1]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建筑各项指标，鼓励适当增

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建筑综合节能率、建筑本体节能率计算参考《近零能耗建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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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T 51350-2019 要求；

[3]核心指标：在试点验收评估中分值占比较高，是决定验收结果的

关键；

[4]一般指标：试点创建中鼓励达成的引导性指标，验收时采用打分

制，其分值计入总分；

[5]“可再生能源”为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

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

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力外的可再

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消费；

[6]“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其售电公司购买绿色电力，

并获得《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用以满足自身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在碳排

放核算时仅能抵消电力产生的排放；

[7]“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指通过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

买核证减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可抵消一次能源和电力产生的排放；

[8]“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

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要碳排放管

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标指标，制定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资产

管理 碳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GB/T 46412-2025)、《碳排放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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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评价指南》（T/CECA-G 0256-2023）建立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

[9]“碳排放监控系统”具备用电、用气、用水自动远传计量功能、

能源管理功能、数据可视化、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功能，且每年开展 1次年

度碳排放深度分析；利用大数据、AI 等算法技术促进节能降碳。

表 8 近零碳排放建筑运行阶段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单位：kgCO2e/(m
2.a)）

建筑类别
近零碳排放建筑运行阶段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办公建筑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 18

商业办公建筑 23

酒店建筑

三星级及以下 20

四星级 28

五星级 32

商场建筑

百货店 45

购物中心 63

大型超市 45

其它商场建筑 22

医院建筑

三级医院 32

二级医院 27

其他医院 20

大型场馆 23

居住建筑 13

注：大型场馆类建筑主要包括大型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剧场、大型体育中心等类型。

（六）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在深圳市内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2．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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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碳排放企业 A 档试点需在能耗和碳排放统计、核算、计

量、监测等各方面具备一定基础，如拥有正在运行的碳排放或能

耗监测系统，开展过碳核查与能源审计等工作。

3．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项目的创建年限为 3 年。

4．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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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近零碳排放企业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企业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企业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碳排

放

企业碳排放总量 吨 CO2e 0 0
较基准年下降 40%

以上

较基准年下降 40%

以上

核心

指标

单位工业增加值

碳排放量下降率
%

不含绿色电力与碳

抵消时：

①单位工业增加值

碳排放量达到行业

先进值（见表 3）

时，较基准年下降

5%以上；

②未达到行业先进

值时，较基准年下

降 15%以上

/

含绿色电力与碳抵

消时，较基准年下降

40%以上；

不含绿色电力与碳

抵消时，较基准年下

降 5%以上

/
核心

指标

单位产值碳排放

量
吨 CO2e/万元 /

不含绿色电力与碳

抵消时：≤0.065
/

含绿色电力与碳抵

消时，较基准年下降

40%以上；

不含绿色电力与碳

抵消时，较基准年下

降 5%以上

核心

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

比重
% ≥12 ≥10 ≥8 ≥8

核心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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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企业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企业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购买绿色电力比

例
% / / ≤30 ≤30

一般

指标

零碳能源应用场

景个数
个 ≥2 ≥2 ≥1 ≥1

一般

指标

建筑

企业自行建造、购

买、租赁的建筑为

绿色建筑二星级

以上（含深标银级

或前海标准金级

及以上）面积比例

% ≥20 ≥80 ≥5 ≥20
一般

指标

单位建筑面积综

合能耗

kWh/（m
2
·a）

kWh/（a·H）

m
3
/（a·H）

办公楼低于《公共

建筑能耗能效标

准》SJG 34-2025

引导值；宿舍低于

《民用建筑能耗标

准》GB/T

51161-2016 约束

值

低于《公共建筑能耗

能效标准》SJG

34-2025 引导值

办公楼低于《公共建

筑能耗能效标准》

SJG 34-2025 引导

值；宿舍低于《民用

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约束值

低于《公共建筑能耗

能效标准》SJG

34-2025 引导值

一般

指标

交通
企业自有新能源

汽车占比
% ≥85 ≥85 ≥50 ≥50

一般

指标

废弃

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
% ≥92 / ≥92 /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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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企业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企业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单位工业增加值

固废产生量
吨/万元 ≤0.01 / / /

一般

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
% ≥92 / ≥92 /

一般

指标

水资源产出率 元/立方米 ≥3000 / / /
一般

指标

碳抵

消

购买深圳碳普惠

核证减排量占碳

排放量的比例

% / / ≤5 ≤5
一般

指标

生产

绿色供应链建设 -

制定绿色低碳采购

标准，优先选择能

够提供电动运输服

务和绿色产品、绿

色包装的供应商

制定绿色低碳采购

标准，优先选择能够

提供电动运输服务

和绿色产品、绿色包

装的供应商

制定绿色低碳采购

标准，优先选择能够

提供电动运输服务

和绿色产品、绿色包

装的供应商

制定绿色低碳采购

标准，优先选择能够

提供电动运输服务

和绿色产品、绿色包

装的供应商

核心

指标

主营产品拥有绿

色产品认证、碳标

签产品或中国环

境标志产品

- 有 / 有 /
一般

指标

企业获得绿色低

碳相关荣誉称号
-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指标

企业产出产品单

位能耗
-

达到或优于二级能

耗限额标准
/ / /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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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近零碳排放企业 A档参考值 近零碳排放企业 B档参考值 指标

类型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工业企业 服务业企业

管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核心

指标

碳披露 -

编制企业可持续发

展报告，每年定期

向社会公布企业能

源、碳排放、污染

物排放等情况，且

验收时可公开搜索

查证。

编制企业可持续发

展报告，每年定期向

社会公布企业能源、

碳排放、污染物排放

等情况，且验收时可

公开搜索查证。

编制企业可持续发

展报告，每年定期向

社会公布企业能源、

碳排放、污染物排放

等情况，且验收时可

公开搜索查证。

编制企业可持续发

展报告，每年定期向

社会公布企业能源、

碳排放、污染物排放

等情况，且验收时可

公开搜索查证。

核心

指标

碳排放监控系统 -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建立并持续有效
一般

指标

员工碳排放管理 -

空调温度不低于

26℃；无纸化办公；

人走灯关、电脑关、

水龙头关

空调温度不低于

26℃；无纸化办公；

人走灯关、电脑关、

水龙头关

空调温度不低于

26℃；无纸化办公；

人走灯关、电脑关、

水龙头关

空调温度不低于

26℃；无纸化办公；

人走灯关、电脑关、

水龙头关

一般

指标

低碳宣传教育活

动
次/年

组织相关低碳培

训、承办相关低碳

活动，每年次数≥4

次

组织相关低碳培训、

承办相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4次

组织相关低碳培训、

承办相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2次

组织相关低碳培训、

承办相关低碳活动，

每年次数≥2次

一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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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企业各项指标，鼓励适当增

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核心指标：对近零碳排放企业 A 档试点，核心指标是必须达成的

约束性条件，为首要验收前提，原则上未满足核心指标要求的企业不得申

请验收。其中，A 档试点“企业碳排放总量”为零的要求，是指在满足其

他核心指标要求的基础上，允许通过购买绿色电力、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

量等产品以抵消碳排放，最终实现总量目标，对各类抵消产品的购买比例

不作限制；对近零碳排放企业 B档试点，在验收评估中分值占比较高、决

定验收结果的关键；

[3]一般指标：对近零碳排放企业 A 档试点，一般指标主要发挥路径

引导作用，作为验收的参考。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开展相关工作的企业，

可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原因，相应指标将不纳入验收要求；对近零碳排放企

业 B 档试点，是创建中鼓励达成的引导性指标，验收时采用打分制，其分

值计入总分；

[4]“可再生能源”为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

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

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力外的可再

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消费；

[5]“零碳能源应用场景”是衡量试点项目中零碳能源技术实际落地



36

应用的量化指标。该指标通过统计试点范围实际运行的不同类型零碳能源

技术解决方案的具体数量来体现，包括但不限于：余热余冷余压综合利用、

新型储能、燃料电池、负荷需求响应（虚拟电厂）、微电网等;

[6]“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项中，《公共建筑能耗能效标准》SJG

34-2025 党政机关办公建筑能耗引导值≤55kWh/（m
2
·a），约束值≤75kWh/

（m
2
·a）；非党政机关办公建筑（商业办公楼）能耗引导值≤65 kWh/（m

2
·a），

约束值≤90 kWh/（m
2
·a）；《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居

住建筑综合电耗约束值≤2800 kWh/（a·H），居住建筑燃气消耗约束值

≤160m
3
/（a·H）；

[7]“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其售电公司购买绿色电力，

并获得《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用以满足自身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在碳排

放核算时仅能抵消电力产生的排放；

[8]“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指通过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

买核证减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可抵消试点项目产生的全范围碳排放；

[9]“绿色供应链建设”主要指建立零碳供应链供应商原材料购买和

使用监督管理制度，在供应商的准入、评估、考核等环节建立低碳采购标

准和评估体系,选择符合绿色低碳要求、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供应

商（如获评绿色企业、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工业产品绿色设

计示范企业、绿色低碳产业企业、碳中和组织、减污降碳标杆企业，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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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相关证书）,并根据供应商环境绩效表现、物流运输环节的低碳化等

维度,对供应商采取差异化、动态化的分级分类管理；

[10]“绿色低碳相关荣誉称号”主要指获得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工

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绿色低碳产业企业、碳中和组织等称号；

[11]“产出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要求中二级能耗限额标准参考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https://www.sac.gov.cn/）发布的能耗限额强制性国

家标准；

[12]“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由企业最高管理者，任命管理者代表，

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提供碳排放管理体系建立、实施、

保持和持续改进所需要的资源；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

能源统计台账；制定绿色采购与物流管理制度；对主要碳排放管理人员进

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标指标，制定纠正措施和

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资产管理 碳

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GB/T 46412-2025)、《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与

评价指南》（T/CECA-G 0256-2023）建立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

[13]“碳排放监控系统”具备用电、用气、用水自动远传计量功能、

能源管理功能、数据可视化、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功能，且每年开展 1次年

度碳排放深度分析；利用大数据、AI 等算法技术促进节能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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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零碳排放乡村试点

1．申报主体

近零碳排放乡村试点项目的申报主体为乡村所在地的村民

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仍保留农业生产功能区域所在地的产

权方或合法的运营管理单位，其中运营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时

需提供产权方授权证明材料。

2．创建年限

近零碳排放乡村试点项目创建年限为 3 年。

3．创建方案指标体系

表 10 近零碳排放乡村试点项目主要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碳排

放

碳排放总量 吨 CO2e 0 核心指标

人均碳排放量（不含绿色

电力与碳抵消）

吨 CO2e/（人

•年）
0.7 核心指标

能源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30 核心指标

农村社区光伏/光热设施

普及率
% ≥70 一般指标

零碳能源应用场景个数 个 ≥2 一般指标

建筑

按《广东省农房建设绿色

技术导则》推进绿色农房

建设

-
开展试点建设,

以点带面推进
一般指标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率 % ≥80 一般指标

交通

公共区域LED照明设施占

比
% 100 一般指标

设有至少1条公交路线或

至少 1个公交站点
- 是 一般指标

拥有新能源车的家庭户

用充电桩安装比例
% ≥10 一般指标

碳汇 碳汇项目开发 - 有 一般指标

废弃 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 % 100 一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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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参考值 指标类型

物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

按照《广东省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

认定标准》粤环

函〔2025〕26 号

完成

一般指标

产业

化肥利用率 % ≥43 一般指标

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覆盖率
% ≥90 一般指标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深汕特别合作

区：≥88%

其它行政区：

100%

一般指标

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 %

深汕特别合作

区：≥83%

其它行政区：

100%

一般指标

养殖尾水排放达标要求 -

满足《水产养殖

尾水排放标准》

DB44/2462-2024

相关要求

一般指标

开展碳标签产品、有机产

品、绿色食品等认证的农

产品产量占比

% ≥20 一般指标

碳管

理

碳排放管理体系 - 建立并持续有效 核心指标

低碳主题宣传活动 次/年

组织相关低碳培

训、承办相关低

碳活动，每年次

数≥4次

一般指标

备注：

[1]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本乡村各项指标，鼓励适当增

加特色创新性指标；

[2]核心指标：必须达成的约束性条件，为首要验收前提，原则上未

满足核心指标要求的乡村不得申请验收。“乡村碳排放总量”为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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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满足其他核心指标要求的基础上，允许通过购买绿色电力、深圳碳

普惠核证减排量等产品以抵消碳排放，最终实现总量目标，对各类抵消产

品的购买比例不作限制；

[3]一般指标：主要发挥路径引导作用，作为验收的参考。确因客观

条件限制无法开展相关工作的乡村，可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原因，相应指标

将不纳入验收要求；

[4]“可再生能源”为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

洋能等，其中生物质能指利用自然界的植物、粪便以及城乡有机废物转化

成的能源。对于可再生能源转化而来的电力消费，是指电网电力外的可再

生能源消费电力，主要指试点项目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消费；

[5]“零碳能源应用场景”是衡量试点中零碳能源技术实际落地应用

的多样化程度和覆盖广度的量化指标。该指标通过统计指定范围内实际运

行的不同类型零碳能源技术解决方案的具体数量来体现，包括但不限于：

新型储能、负荷需求响应（虚拟电厂）、光储直柔、V2G 充电桩、渔光互

补、电动渔船等;

[6]“购买绿色电力”指通过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其售电公司购买绿色电力，

并获得《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用以满足自身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在碳排

放核算时仅能抵消电力产生的排放；

[7]“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指通过深圳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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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核证减排量，在碳排放核算时可抵消试点项目产生的全范围碳排放；

[8]针对产业指标，乡村结合自身产业特色，选择农业、渔业、林业

等方面的绿色低碳发展指标；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选择“化肥利用率，

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开展碳标签产

品、有机产品、绿色食品等认证的农产品产量占比”；以养殖业、渔业为

主的乡村，选择“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养殖尾水排放达标率，开展碳标

签产品、有机产品、绿色食品等认证的农产品产量占比”；

[9]“碳排放管理体系”主要指成立碳排放管理专门机构，明确职责；

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与考核制度，制作能源统计台账；对主要碳排放管

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定期监测审核碳排放目标指标，制定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确保目标完成；申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照《资产

管理 碳资产管理体系应用指南》(GB/T 46412-2025)、《碳排放管理体系

建设与评价指南》（T/CECA-G 0256-2023）建立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

三、建设路径建议

鼓励试点对象根据自身项目特点，综合利用能源、产业、建

筑、交通、废弃物、碳汇、碳抵消、减污降碳、碳排放管理等领

域各种低碳技术、方法和手段，以及实施碳中和、增加碳汇等机

制，围绕低碳、零碳及负碳先进适用技术打造示范应用场景，最

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试点单位可参考《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2 年版）》《国家重点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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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碳技术目录（第四批）》《国家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成果目录》

《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4 年版）》《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

项目清单（第二批）》《广东省节能技术、设备（产品）推荐目

录（2023 年版）》《深圳市 2020 年绿色技术推广目录》《深圳

市绿色低碳技术、设备（产品）推广目录（2023 年版）》等，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特点科学论证、深入分析、综合测算，综合

考虑成本效益，选择可行的技术方案。

1．能源领域主要包括能源需求预测，能源供给优化技术如

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分布式能源

技术、农/渔光互补技术，能源储存与传输技术如先进储能技术、

智能电网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如余能利用、绿色电力直供、

购买绿色电力等。

2．产业领域技术主要包括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明确产业准

入目录、限制引进高耗能与高排放产业，在此基础上采用行业先

进的工艺路线与装备技术，同时布局发展低能耗、低污染、高附

加值的新兴产业；建设绿色供应链，选用绿色低碳原料，替代或

减少使用全球增温潜势高的物料，通过“以绿制绿”推动绿色产

品、碳标签产品或中国环境标志产品等产品认证，确保企业产出

产品的单位能耗达到或优于二级能耗限额标准，并在乡村地区采

用推广绿色农业产业。



43

3．建筑领域技术主要包括被动式及主动式相结合的技术，

被动式技术如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建筑合理布局等；主动式技

术如提高建筑围护结构性能、采用低碳建筑材料、采用高效的照

明/空调设备/电梯系统等；可再生能源与电气化技术，如在建筑

物的屋顶及立面等有条件的区域利用光伏发电、太阳能热水等，

推动建筑电气化水平提升；智能化能源管理技术，如 AI 驱动的

能源优化平台，实现全域精细化管理与降碳增效等；全周期建造

减碳技术，如采用装配式建造、使用绿色建材等，着力推动建筑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下降。

4．交通领域低碳技术主要包括规划完善公共交通与慢行道

路系统，推进乡村道路系统建设；降低交通工具碳排放，如推广

新能源汽车、应用机动车节能技术，提升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

准以及推广清洁能源机械；配套增设充电桩、“光储充放”的地

面充电设施、新能源路灯、智慧灯杆等设施；推进交通智能化发

展，如智慧交通控制技术，低能耗物流等，完善绿色交通基础设

施。

5．废弃物领域低碳技术主要包括垃圾分类回收全覆盖，以

降低生活垃圾末端清运处理量；强化固废资源化利用，通过升级

收储运设施、推动“固废不出园”与协同处置，提升可回收物与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同时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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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实施企业节水改造与水循环梯级利用，应

用再生水等非常规水利用技术并提高节水器具普及率等。

6．碳汇领域技术主要包括提升地面绿地率、立体绿化及屋

顶绿化技术、优化植物群落、乔灌草合理搭配、采用本地物种、

选择低碳环保的景观小品等，开发碳汇项目探索生态价值实现路

径。

7．碳抵消机制主要包括通过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等。

8．减污降碳领域主要包括供排水、污染治理等基础设施的

建设改造，优化集中污水处理设施与废气处理设施并应用节能技

术；乡村应推广精准施肥、秸秆与粪污资源化利用、高效节水及

尾水净化技术；应用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技术，加强消

耗臭氧层物质及含氟气体管控，推动废气处理与碳捕集利用封存

（CCUS）技术协同示范应用，实现多领域跨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模

式。

9．碳排放管理领域主要包括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碳

排放监控系统与能碳管理平台，强化用能负荷监控、预测与调配

能力，实现用电、用气、用水自动远传计量系统、实现碳排放监

控系统数据可视化，同时利用大数据、AI 等算法技术促进节能

降碳；每年通过公开渠道完成有效碳披露，且验收时可公开搜索

查证；社区内居民、物业公司、居委会积极参与低碳社区创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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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成人人有责、共同参与的社会氛围，充分利用碳普惠机制

提升低碳意识；鼓励校园结合教育主体的特殊性，着力将近零碳

理念融入学校教育及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培养碳中和有关人才，

推动科技创新，推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符合条件的企业，加入全

国或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按要求完成履约等。

四、碳排放核算方法

试点项目申报时着重针对项目的历史碳排放情况进行核查

（新建项目可不进行历史碳排放核查），同时对项目实施近零碳

创建后的碳排放情况进行细致预估，从而掌握项目碳排放特点，

为项目碳排放目标设定和技术路线确定提供数据支持。

（一）碳排放核算范围

试点项目的碳排放核算边界为一个自然年内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种类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

和三氟化氮（NF3）。近零碳排放区（区域、园区 B 档、社区
1
、

校园、建筑、企业 B 档）的碳排放应核算范围 1、范围 2，可核

算范围 3；近零碳排放区（园区 A 档、企业 A 档、乡村）的碳排

放应核算范围 1、范围 2、范围 3，其中范围 3 主要包括工业废

1 社区的核算边界包括社区内居住建筑（含配套商业裙楼）运行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社区内室外照明用能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社区内居民私家车以及社区内提供公共服务的车辆运行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

燃油小汽车/电动小汽车的活动数据=车辆数*行驶里程数，社区试点居民的私家车行驶里数据无法获取时采用小汽

车年均行驶里程数的缺省值 1431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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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弃物等。

1.范围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试点项目拥有的设备设施（如

各种锅炉、发电机、直燃式吸收式制冷机、炉灶、社区内居民私

家车以及社区内提供公共服务的车辆等）消耗燃料、工业生产过

程使用化学品和原料所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2.范围 2：间接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外购电力、热力、冷量、

社区内居民电动私家车以及社区内提供公共服务的电动车辆产

生的间接排放；

3.范围 3：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项目可管控的范围 3 碳

排放，如试点项目范围内社区、学校、企业等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危险废弃物、办公用纸等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排

放，员工通勤和商务旅行产生的交通排放，购买第三方运输服务

的直接、间接碳排放等。

（二）碳排放量核算公式

�퐴� = ��� + ��� − �푔�� − ��� − �푑��

式中：

QAC——碳排放总量，吨CO2e/年；

Qe——范围 1 和范围 2 排放，试点项目的能源消费和工业生

产过程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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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范围 3 排放，试点项目的其他资源类碳排放量，单位

为吨 CO2e/年；

Qgp——购买绿色电力减排量合计，吨CO2e/年；

Qf ——试点项目碳汇量合计，吨CO2e/年；

Qdx——购买深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合计，吨CO2e/年。

1.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量

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应基于能源消费实物量和

生产过程原料量统计数据计算，具体包括固定源燃烧、移动源燃

烧、外购电力、外购冷（热）量、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等，计算公

式如下：

�� =
�=1

�
퐴�� ×퐸�� +

�=1

�
（푂��� ×퐸�� ×퐺��）��

式中：

Qe——试点项目的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量，单

位为吨CO2e/年；

ADi——第i类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即第i类能源消耗实物量；

EFi——第i类能源（活动）的碳排放因子，参考表11；

OSBj——第j类产品工业生产产量；

EFj——第j类产品生产工业过程排放因子；

GWP——全球变暖潜势值，参考表12。

2.其他能源资源类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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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能源资源消费类碳排放核算主要涉及交通领域和废弃

物领域。交通领域主要包括员工差旅（航空/高铁/燃油小汽车/

电动小汽车），废弃物领域主要包括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生

活垃圾、危险废弃物和办公用纸等，计算公式如下：

�� =
k=1

�
（퐴�� ×퐸��）�

式中：

Qr——试点项目的其他能源资源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CO2e/

年；

ADk——第 k 类排放源的活动数据；

EFk——第 k 类排放源的碳排放因子，参考表 11。

3.碳汇量

�� =�×퐺

式中：

Qf——碳汇量，吨 CO2e/年；

M——植物面积，公顷；

G——固碳系数，取 1.95 吨 CO2e/公顷，为深圳市实际情

况取单位林地（含绿地）面积平均二氧化碳固定量。

（三）碳排放因子及全球变暖潜势值

为统一核算数据，本实施方案给定创建期内不同能源（活动）

碳排放因子，其中电力碳排放因子在创建期内均取《广东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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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的广东省平均水平。

工业生产过程因子取《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

南（试行）》推荐数据。

表 11 碳排放因子

能源（活动） 折标煤系数
折二氧化碳系数/

固碳系数
密度

原煤 0.7143 kgce/kg 1.9003 kgCO2e/kg

天然气 1.3300 kgce/m
3

2.1650 kgCO2e/m
3

洗精煤 0.9000 kgce/kg 2.1182 kgCO2e/kg

焦炭 0.9714 kgce/kg 2.6482 kgCO2e/kg

原油 1.4286 kgce/kg 3.0752 kgCO2e/kg

汽油 1.4714 kgce/kg 3.1004 kgCO2e/kg 775kg/m
3

柴油 1.4571 kgce/kg 3.2011 kgCO2e/kg 845kg/m
3

燃料油 1.4286 kgce/kg 3.0472 kgCO2e/kg

煤油 1.4714 kgce/kg 3.1517 kgCO2e/kg

液化石油气 1.7143 kgce/kg 2.9240 kgCO2e/kg

炼厂干气 1.5715 kgce/kg 3.0116 kgCO2e/kg

其他石油制品 1.4286 kgce/kg 2.8890 kgCO2e/kg

电力

当量值：

0.1229 kgce/kWh

等价值：

0.2821 kgce/kWh

0.4512

kgCO2e/kWh

碳汇 / 1.95 tCO2e/公顷

交通（航空） /
0.095 kgCO2e/

（P·km）

交通（高铁） / 0.048 kgCO2e/



50

能源（活动） 折标煤系数
折二氧化碳系数/

固碳系数
密度

（P·km）

交通

（燃油小汽车）
/ 0.231 kgCO2e/km

交通

（电动小汽车）
/

0.00767

kgCO2e/km

工业废水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0.2047 kgCO2e/t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
/ 0.7259 kgCO2e/t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
/ 0.2023 kgCO2e/t

金属制品 / 0.2393 kgCO2e/t

通用设备制造业 / 0.2098 kgCO2e/t

专用设备制造业 / 0.2246 kgCO2e/t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0.2335 kgCO2e/t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
/ 0.2115 kgCO2e/t

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 0.2229 kgCO2e/t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

应业
/ 2.0474 kgCO2e/t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0.2101 kgCO2e/t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 0.1919 kgCO2e/t

家具制造业 / 2.9529 kgCO2e/t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

回收加工业
/ 0.1952 kgCO2e/t

烟草制造业 / 0.1975 kgCO2e/t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

业
/ 0.4450 kgCO2e/t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

复制业
/ 0.7406 kgCO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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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活动） 折标煤系数
折二氧化碳系数/

固碳系数
密度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0.3333 kgCO2e/t

橡胶制品业 / 1.6786 kgCO2e/t

塑料制品业 / 0.3610 kgCO2e/t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0.3307 kgCO2e/t

水的生产和供应 / 0.4737 kgCO2e/t

纺织业 / 0.4176 kgCO2e/t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

其制造业
/ 0.3214 kgCO2e/t

农副食品加工业 / 2.6625 kgCO2e/t

饮料制造业 / 0.1949 kgCO2e/t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
/ 2.0136 kgCO2e/t

造纸及纸制品业 / 0.2641 kgCO2e/t

医药制造业 / 0.6675 kgCO2e/t

食品制造业（包括酒业

生产）
/ 8.3474 kgCO2e/t

生活污水 / 0.2394kgCO2e/t

生活垃圾 / 0.2896kgCO2e/kg

危险废弃物 / 3.2997kgCO2e/kg

办公用纸 / 4.6400kgCO2e/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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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全球变暖潜势值

温室气体种类 IPCC 评估报告值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1

氧化亚氮（N2O） 310

氢氟碳化物（HFCs）
HFC-23 11700

HFC-32 650

全氟化碳（PFCs）
CF4 6500

C2F6 9200

六氟化硫（SF6） 23900

三氟化氮（NF3） 17400

注：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全球变暖潜势值

采用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值，三氟化氮全球变暖潜势值采用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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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释义

（一）碳排放总量下降率

��� =
��−��
��

× 100%

Rxj——碳排放总量下降率；

Qa——验收年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Qb——基准年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a——验收年；

b——基准年。

（二）人均碳排放量

CE =
��푂2
���

CE——人均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人;

Qco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Prp——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注：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的统计年限为验收前最近一个自然年。

（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 = �=1
� ℎ���

�=1
� �����

× 100%

Rre——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hi——消耗的第 i 种可再生能源转化的电量/热量，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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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时/兆焦耳；

k——电力的折标煤系数，折标煤系数参考表 11，采用当量

值；

n——消耗的可再生能源种类数（不包括购买绿色电力）；

xj——消耗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实物单位；

kj——消耗的第 j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折标煤系数参考表

11；

m——消耗的能源种类数。

（四）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푔�=
�푔�
��

× 100%

Rge——购买绿色电力比例;

Tge——购买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或其他正规认

可的交易平台的绿色电力量，单位为千瓦时；

Te——消耗的总电量（包括购买的绿色电力用量、可再生能

源产生的电量等），单位为千瓦时。

（五）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푔� =
퐴푔�
퐴��

× 100%

Rgr——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Agr——达到 GB/T 50378、GB/T 50878 二星级及以上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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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Abt——试点项目总建筑面积（包括地下室、门卫室、停车楼

等配套附属设施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六）新建、改建、扩建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比例

��푔� =
퐴�푔�
퐴���

× 100%

Rxgr——新建、改建、扩建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面积比例；

Axgr——新建、改建、扩建建筑达到 GB/T 50378、GB/T 50878

二星级及以上的建筑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Axbt——新建、改建、扩建建筑总面积（包括地下室、门卫

室、停车楼等配套附属设施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置率

Rne=
Fne
Fps

×100%

Rne——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置率；

Fne——已建设或预留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接口）数量，

单位为个；

Fps——规划停车位总数量，单位为个。

（八）新能源路灯占比

�푠푠� =
�푠푠�
�푠�

× 100%

Rssl——新能源路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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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sl——试点项目区内新能源路灯数量，单位为盏；

Usl ——试点项目内路灯总数量，单位为盏。

（九）绿化覆盖率

Rg=
Ags+dAg

A ×100%

Rg ——绿化覆盖率；

Ags ——绿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d ——折算系数，指绿化面积折算成绿地面积的相应系数，

参考《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2024 年修订版）；

Ag ——绿化面积，指屋顶绿化或架空绿化种植覆土的水平

投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屋顶绿化覆土厚度 1 米及以上

的集中连片（绿化面积超过 400 平方米且平均宽度超过 8 米)的

花园式屋顶绿化，额外按其面积 10%奖励计入折算配套绿化用地

面积。

A  ——用地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注：折算系数参考《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如下表：

覆土厚度 d

（m）
d＜0.1 0.1≤d＜0.3

0.3≤d＜

0.5
0.5≤d＜1 1≤d＜1.5 d≥1.5

折算系数 0 0.1 0.3 0.5 0.7 0.9

（十）人均生活垃圾末端清运处理量

DG=
Ldg
P

DG——人均生活垃圾末端清运处理量，此处主要为厨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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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垃圾，单位为千克每人日；

Ldg——生活垃圾清运处理量指统计期收集和运送到各生活

垃圾处理厂（场）和生活垃圾最终消纳点的生活垃圾数量，此处

主要为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单位为千克每日；

P——师生总人数，单位为人。

（十一）人均用水量

��=
�−�0
�× 365

Vp——人均用水量，单位为升每人日；

V——年均消耗水量，单位为升；

V0——年均消耗的雨水回收、中水回用的水量，单位为升；

P——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十二）购买核证减排量占碳排放量的比例

�hz=
Qhz
���푂2

× 100%

Rhz——购买核证减排量占碳排放量的比例；

Qhz——购买核证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QYCO2
——碳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

量。

注：购买核证减排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统计年限为验收前最近一个

自然年。



58

（十三）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率

�푐� =
��−��
��

× 100%

Rcz——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下降率；

Ia ——验收年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万元；

Ib ——基准年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万元；

a ——验收年；

b ——基准年。

（十四）实施改造的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比例

�푔� =
퐴푔�
퐴�

× 100%

Rgz——实施改造的建筑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比例；

Agz——试点内实施改造的建筑中获得绿色建筑一星级及以

上认证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Ab ——改造建筑总面积（包括地下室、门卫室、停车楼等配

套附属设施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十五）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

�� =
퐸
퐴��

ej——各功能类型建筑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单位为千瓦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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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E ——综合能耗，统计范围是统计对象在统计期内实际消耗

的电力和天然气，天然气折电力系数为 4.3182kWh/m
3
；

Ajz——各功能类型建筑总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十六）新能源车辆比例

��� =
���
��

× 100%

Rbv——新能源车辆比例；

Nbv——试点项目内新能源汽车数量，单位为辆；

Nv ——试点项目内汽车总数量，单位为辆。

（十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푢�푠벀 =
��푢�푠벀
��푠벀

× 100%

Riuisw——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Liuisw——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吨；

Lisw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单位为吨。

（十八）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벀 =
���벀
��벀

× 100%

Rirw——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Virw——工业重复用水量，单位为升；

Viw ——工业用水总量，单位为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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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获得绿色低碳相关荣誉称号的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

总数的比例

�푞�=
�푠�
��푠�

× 100%

Rqy ——获得绿色低碳相关荣誉称号的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

总数的比例（注：当企业同时持有以上多种称号时，在计算所占

比例时每家企业仅被计入一次）；

Ysl——获得绿色低碳相关荣誉称号的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Yzsl——试点区内所有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二十）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认证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的比

例

��푐�=
��푐�
��푠�

× 100%

Rpcf——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认证的企业比例（注：同一企

业多产品认证，在计算所占比例时该企业仅被计入一次）；

Ypcf——试点内已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认证的企业数量，单

位为个；

Yzsl——试点区内所有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二十一）单位能耗碳排放

퐸푐 =
�퐴�
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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퐸� =
�=1

�

�����

Ec——单位能耗碳排放，单位为吨 CO2e/吨标准煤；

QAC——试点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e/年；

Ev——试点总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吨标准煤;

xj——消耗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实物单位；

kj——消耗的第 j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折标煤系数参考表

11，其中电力折标煤系数采用等价值；

m——消耗的能源种类数。

（二十二）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퐺�� =
퐺�푠벀
��

GFp——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单位为吨/万元；

GFsw——试点内工业固体废物区内产生量，单位为吨；

Iv ——试点内工业增加值总量，单位为万元。

式中，工业固体废物区内产生量指试点区内企业产生的工业

固体废物量，不包括外运送至试点内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二十三）水资源产出率

�벀�� =
��
��

Rwat——水资源产出率，单位为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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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试点工业增加值，单位为元；

Vf——试点工业用新鲜水耗量，单位为立方米。

式中，工业用新鲜水量指（生产制造类园区内）工业企业的

用水单元或系统取自任何水源被该企业第一次用于生产和生活

的水量总和，不包括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单独排放（不

与工业废水混合）的部分。

（二十四）产出产品单位能耗

�tot=
퐸���
����

Stot——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产品单位

计量，折标煤系数参考表 11，其中电力折标煤系数采用当量值；

Etot——企业在统计期内消耗的综合能源总量,单位为吨标

准煤；

Ptot——企业在统计期内合格产品的总产出量，单位按产品

单位计量。

（二十五）绿色低碳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

�푔� =
��ℎ
��
× 100%

Rgx——绿色低碳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总产值比

例；

Ith——绿色低碳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之和，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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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园区的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二十六）社区太阳能覆盖率

��푠�=
퐴�
퐴��

× 100%

CRse——社区太阳能覆盖率；

Ai ——太阳能光伏系统或光热系统的安装面积,包括光伏

或光热组件面积及必要的检修通道面积，必要的检修通道面积不

应超过光伏组件面积的 25%，超过时应核减，单位为平方米。在

不影响安全性的前提下，太阳能系统可安装于阴影区（冬至日全

天日照时数小于 3h 的区域）以外的立面、地面，安装面积应按

屋面安装时的当量综合年发电量或当量综合年集热量进行折算；

Aef ——社区居住建筑的屋面有效面积，为屋面水平投影面

积扣除阴影区及其他必要设施所占面积，且具备安装条件的屋面

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二十七）社区碳排放强度

社区碳排放强度包括居民生活人均碳排放量（Ce）和商业裙

楼单位面积碳排放量（Ca）。

�� =
�푐−�푐�

� × 100%

Ce——居民生活人均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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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社区内各排放源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

Qcb——社区年大型裙楼商铺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

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P ——社区常住人口人数，单位为人。

��=
�푐�
퐴�

× 100%

Ca——商业裙楼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

平方米；

Ab——社区大型裙楼商铺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二十八）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
�푐�2
퐴��

Qj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

平方米；

Qco2——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Ajz ——各功能类型建筑总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统计年限为验收前最近一个自然年。

（二十九）居民回收积分参与率

���=
���
� × 100%

Rei——居民回收积分激励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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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社区中使用智能回收箱进行积分或参与社区回收积

分的居民数量，单位为人；

P ——社区常住人口人数，单位为人。

（三十）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积的用电量

�퐴 =
��
퐴푔푐

TA——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积的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平

方米；

TZ——单位工程总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

Agc——工程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三十一）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积的用水量

VA=
VZ
퐴푔푐

VA——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积的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

方米;

VZ——单位工程总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

Agc——工程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三十二）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RR=[(S1+S2+S3+S4)/100]×100%

RR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S1——主体结构材料指标实际得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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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

S3——装修指标实际得分值；

S4——其他指标实际得分值。

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评分表参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 年版），如下表：

计算项 计算要求
计算单

位
计算得分

主体结构

预拌混凝土
80%≤Ps≤

100%
m³ 10 20*

预拌砂浆
50%≤Ps≤

100%
m³ 5 10*

围护墙和

内隔墙

非承重围护墙 Ps≥80% m³ 10

内隔墙 Ps≥80% m³ 5

装修

外墙装饰面层涂料、面

砖、非玻璃幕墙板等
Ps≥80% m² 5

内墙装饰面层涂料、面

砖、壁纸等
Ps≥80% m² 5

室内顶棚装饰面层涂

料、吊顶等
Ps≥80% m² 5

室内地面装饰面层木

地板、面砖等
Ps≥80% m² 5

门窗、玻璃 Ps≥80% m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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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项 计算要求
计算单

位
计算得分

其他

保温材料 Ps≥80% m² 5

卫生洁具 Ps≥80% 具 5

防水材料 Ps≥80% m² 5

密封材料 Ps≥80% kg 5

其他 Ps≥80% - 5

注：表中带“*”项的分值采用“内插法”计算，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 1位；预

拌混凝土包含预制部品部件的混凝土用量；预拌砂浆包含预制部品部件的

砂浆用量；围护墙、内隔墙采用预制构件时，计入相应体积计算；结构保

温装修等一体化构件分别计入相应的墙体、装修、保温、防水材料计算公

式进行计算。

（三十三）钢材、商品混凝土、木材及其他主要建筑材料损

耗率较定额损耗率下降比例

RSH=
RSY −RSJ
RSJ

×100%

RSH ——钢材、商品混凝土、木材及其他主要建筑材料损耗

率较定额损耗率下降比例；

RSGY——施工现场实际损耗率，单位为百分比；

RSGJ——定额损耗率，单位为百分比。



68

（三十四）每万平方米建筑垃圾重量

QA=
Q��
A��

QA ——每万平方米建筑垃圾重量，单位为吨每万平方米；

Qjz——建筑垃圾产生量，单位为吨；

Ajz——总建筑面积，单位为万平方米。

（三十五）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

RHS=
ZHS
ZZL

RHS——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

ZHS——施工现场再利用建筑垃圾，单位为吨或立方米；

ZZL——施工现场同类型建筑垃圾总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

注：对于金属废料采用重量进行计算，对于砖碎、废弃混凝土等采用

体积或重量等进行计算；多种建筑垃圾回收利用时，按照体积或

重量进行加权计算。

（三十六）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区域节能照明灯具/节水器

具配置率

RJNSB=
BJNSB
BSB

×100%

RJNSB——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区域节能照明灯具/节水器具

配置率；

BJNSB——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区节能照明灯具/节水器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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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单位为个；

BSB ——施工现场办公和生活区照明灯具/用水器具总数，单

位为个。

（三十七）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

Rdgc=
Hdgc × 150

Hu
×100%

Rdgc——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

Hdgc——垃圾分类投放点数量，单位为个；

Hu ——乡村总户数。

（三十八）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Rch=
Pg
Pt

×100%

Rch——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Pg——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及步行出行的人次，其中公共

交通包括公共巴士、地铁、出租车等，单位为人次；

Pt——出行总人次，单位为人次。

（三十九）建筑综合节能率

�� =
|퐸� −퐸�|

퐸�
× 100%

ƞp——建筑综合节能率；

ED——设计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单位为 kWh/m
2
；

ER——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单位为 kW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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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建筑本体节能率

�� =
|퐸퐸 −퐸�|

퐸�
× 100%

ƞe——建筑本体节能率；

EE——设计建筑不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建筑能耗综合值，单

位为 kWh/m
2
；

ER——基准建筑的建筑能耗综合值，单位为 kWh/m
2
。

（四十一）单位产值碳排放量

�푐� =
�퐴�
��

Qcz——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e/万元；

QAC——试点企业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e；

Iv——试点企业产值，单位为万元。

（四十二）光伏/光热设施普及率

�푠벀ℎ=
�푠벀
� ×100%

Rswh——光伏/光热设施普及率；

Hsw——社区内安装光伏/光热设施的户数，单位为户；

H——总户数，单位为户。

（四十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率

����=
퐴���
퐴���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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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t——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率；

Aret——开展节能改造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Aeli——既有建筑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四十四）公共区域 LED 照明设施占比

���푑=
����
������

× 100%

Rled——公共区域 LED 照明设施占比；

Nret——公共区域内安装的 LED 照明灯具总数量，单位为盏；

Nretot——公共区域内所有照明灯具总数量，单位为盏。

（四十五）化肥利用率

�퐸�=
�� −�벀�

��
× 100%

�=�� ×��

REn——化肥利用率；

Un——施肥区作物吸收的养分量，包括氮、磷等化肥总量，

单位为千克；

Uwn——无肥区作物吸收的养分量，包括氮、磷等化肥总量，

单位为千克；

Fn——化肥养分投入总量，包括氮、磷等化肥总量，单位为

千克；

Nx——经济产量指作物具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单位为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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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指每生产 100 千克经济产量，作

物从土壤中吸收的氮、磷养分总量，单位为千克/100 千克;

n——经济作物种类；

注：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参考《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

GB/T25246—2025，如下表：

作物形成 100 千克产量吸收的氮磷元素的量（单位：千克）

作物种类 氮 (N) 磷 (P)

大田作物

小麦 3.0 1.0

水稻 2.2 0.8

玉米 2.3 0.3

谷子 3.8 0.44

大豆 7.2 0.748

棉花 11.7 3.04

马铃薯 0.5 0.088

蔬菜

黄瓜 0.28 0.09

番茄 0.33 0.1

青椒 0.51 0.107

茄子 0.34 0.1

大白菜 0.15 0.07

萝卜 0.28 0.057

大葱 0.19 0.036

呆树

桃 0.21 0.033

葡萄 0.74 0.512

香蕉 0.73 0.216

苹果 0.3 0.08

梨 0.47 0.23

柑橘 0.6 0.11

经济作物
油料 7.19 0.887

甘蔗 0.18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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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 0.48 0.062

烟叶 3.85 0.532

茶叶 6.4 0.88

牧草
苜蓿 0.2 0.2

饲用燕麦 2.5 0.8

（四十六）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푔=
퐴푠�
퐴푔�

× 100%

Rtg——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具体可参照农业农

村部发布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

Asf——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单位为平

方米；

Agt——适宜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耕地面积，单位为平方

米。

（四十七）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푔=
��
��푔

× 100%

Rjg——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Zz——秸秆综合利用重量，单位为吨；

Zjg——秸秆产生总重量，单位为吨。

（四十八）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

��푞=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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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zy——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

Zzy——统计期内已资源化利用（沼气发电、生物肥料等）的

粪便总量，单位为吨；

Zfb——统计期内畜禽粪便产生总量，单位为吨。

（四十九）开展碳标签产品、有机产品、绿色食品等认证的

农产品产量占比

�푐��=
�푐��
�푞푐��

× 100%

Rcer——开展碳标签产品、有机产品、绿色食品等认证的农

产品产量占比（注若同一产品获多类认证，仅计算一次产量）；

Zcer——认证农产品的有效年产量，单位为吨；

Zqcer——试点内农产品年总产量，单位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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